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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鄭絮祐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8515

電子信箱：bm1845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建照字第108319540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4667201_1083195405_1_ATTACH1.pdf、

4667201_1083195405_1_ATTACH2.pdf、4667201_1083195405_1_ATTACH3.pdf、

4667201_1083195405_1_ATTACH4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08年4月16日修訂「臺北市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

用證明申請須知」 會議紀錄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08年4月10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83188149號開會通

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梁代理總工程司志遠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臺北市政府財政局、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科

副本：洪科長崇嚴、劉正工程司文麗、謝股長政憲、總工程司室龔先生紹徽、建照科薛法務

佳青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
